
进口欧洲啤酒到广州南沙码头销售清关流程

产品名称 进口欧洲啤酒到广州南沙码头销售清关流程

公司名称 广州天睿报关报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港湾68号2108、2109房（注册地址
）

联系电话  15989286961

产品详情

01. 提前办理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248号）规定：进口食品境
外生产企业（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生产、加工、贮存企业），应当获得海关总署注册。

按照规定，向中国境内出口酒的境外生产企业应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向海关总署提出注册申请。

02. 提前办理食品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进口商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49号）第十九条，向中国境内出口食
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应当向海关总署备案。食品进口商应当向其住所地海关备案。

进出口商或代理商通过“互联网+海关”向其住所地海关提交备案申请，同时提交纸质材料，并对所提
供备案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办理途径：互联网+海关→业务办理→企业管理和稽查→进口食品进口商备案→提交申请。

03. 办理食品进口报关手续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按照《关于检验检疫单证电子化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90号）
规定提供报关所需要电子化信息。

报关要素除按照海关要求申报外，特别提醒不得缺少原产地证明（注：日本输华酒类应提供日本官方出
具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产品原产地证明书-日本国食品及饲料品》）。

注意

2022年1月1日起启运的输华啤酒，在进口申报时应在报关单“产品资质”项下“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
注册”证书栏（许可证类别代码519）规范填写该企业在华注册编号。

在实施2020版申报项目的海关申报进口食品，应在“其他企业”项下的“其他企业类别”栏选择“进口
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在“编号或企业名称”栏填报该企业在华注册编号。

未按要求规范填报的，海关不接受申报。    

进口啤酒特别提醒

2022年1月1日起生产的输华食品，应当在输华食品的内、外包装上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
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       

进口商应当负责审核其进口啤酒的中文标签是否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要求。审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     

海关按照监管要求，对进口啤酒经海关合格评定合格的，准予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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